关于征集和推荐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全国
优秀美术作品、书法篆刻作品、摄影作品
展览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总体方案》，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展览、全国优秀书法篆刻作品展览、全国优秀摄影作品展览将于2025年10月至11月举办。现转发《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书法篆刻作品、摄影作品展览有关工作方案的通知》，并就征集和推荐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送类型
（一）征集作品
凡是符合条件的作品，均可由作者本人向展览办公室申报。每位作者限报1件/组作品。此报送类型面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创作者个人，可自行申报。
（二）推荐作品
推荐作品由各市县旅文局、各省级相关单位向我厅推荐。海口、三亚市旅文局每个展览的推荐作品名额原则上不超过30件；其他各市县旅文局、各省级相关单位每个展览的推荐作品名额原则上不超过20件。优先推荐本地区、本单位作者2023年以来创作的优秀作品，特别是在省级及全国性展览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每位作者限报1件/组作品。已报送“征集作品”的作者，不能报送“推荐作品”。
需注意，作者只能选择“征集作品”和“推荐作品”两种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报送，不可重复报送。申报作品尺寸及具体要求详见文化和旅游部通知。作者应保证所报送作品拥有独立、完整的著作权，且不侵犯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在内的第三人的任何合法权益。凡因上述事项导致纠纷的，一律取消参评、参展资格，相关法律责任由作者承担，因申报信息填报不准不实带来的不利后果，由作者本人承担。
二、报送方式
（一）征集作品报送
作者须登录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作品申报系统（https://art.mcasc.com.cn/）进行申报。申报作者须实名注册账号，如实填写作品信息和个人信息。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8月10日24时。申报截止后，系统将自动关闭。
（二）推荐作品报送
各市县旅文局、各省级相关单位于2025年7月30日前将本地区、本单位推荐材料汇总报送至我厅艺术处，不接受个人报送。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推荐材料包括：
1.推荐单位盖章的推荐函。推荐函要明确推荐作品名称、作者姓名，以及推荐单位对作品进行意识形态审核把关的情况。
2.推荐作品信息表（详见附件3）。
[bookmark: _GoBack]3.推荐作品信息表电子版及推荐作品图片用 U盘储存报送，作品图片为JPEG或PNG格式，文件大小1—5MB，作品较大的可报送1张全貌图及若干局部图，以便展示作品）。我厅将组织专家对各市县旅文局、各省级相关单位推荐的作品进行遴选，确定我省最终推荐作品名单。获得推荐的作品，我厅将及时通知作者本人于2025年8月10日24:00前登录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作品申报系统（https://art.mcasc.com.cn/）进行申报。
请各单位及艺术创作者高度重视，积极准备，严格按照要求及时报送作品。

附件：1.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办公室关于征集和推荐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书法篆刻作品、摄影作品展览的通知.ofd
2.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第十四届中国艺术节全国优秀美术作品、书法篆刻作品、摄影作品展览有关工作方案的通知.pdf
3.推荐作品信息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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